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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保局

• 焚化再生粒料申請單檢附佐證資料
1. 數量計算表(含配比設計)
2. 機關與承攬廠商契約書影本
3. 施工圖說
4. 再生粒料認證廠/二次加工廠登記證明文件
5. 再生粒料認證廠/二次加工廠與承商訂定之

契約書影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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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

查核作業

各機關單位
提送申請焚化再生粒料申請單

(管挖路證申請與否)

環保局審查

1.申請單位收受核發管制編號email(申請管挖附件)，
並轉知所屬施工廠商

2.需領料前一週通知載運時間、地點

通知申請
單位

申請單位自備具合格GPS車輛
至焚化再生粒料貯存場所領料

由環保局提供合格GPS車輛
無償載運至指定地點

焚化再生粒料完成最終使用

申請單位提送使用確認單

焚化再生粒料載運至再生粒料
認證廠/二次加工廠(拌合廠)

焚化再生粒料完成最終使用後，提送焚化
再生粒料使用確認單，由申請單位核章後
送環保局解除列管

工務局審查及核發道路挖掘許可
(含環保局核發管制編號證明文件)

工務局受理道路挖掘竣工資料審查
(含環保局同意解列證明文件)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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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

提送申請單

確認使用地點
符合規定

2.
使用前

通知領料

使用前一週
mail或通訊軟體

通知

提送確認單

確認流向並
解除列管

3.

焚化再生粒料領料說明



焚化再生粒料領料說明

◆ 請申請單位於預計使用焚化再生粒料前14日內向本市

環保局申請。

◆ 請申請單位完成最終使用後，於5個工作天內提送

焚化再生粒料使用確認單，以利本局依照「垃圾焚化

廠焚化底渣再利用管理方式」規定，完成使用後15

日內申報環保署解除列管。




